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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7_9C_81_E6_c65_646001.htm 关于2010年普通高等

院校高职班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各

地级以上市教育局，各地级以上市招生委员会，各普通高等

院校，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为促进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效

衔接，构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的“立交

桥”，培养既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又具有较高技能水平

的应用型人才，推动我省中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现

将2010年我省普通高等院校高职班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招生考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报考 1.符合下列条件的

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可以申请报名 （1）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中等职业学校（含职业高中、

成人中专、技工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 （3）获

得专业技能课程证书； （4）身体健康； （5）高中阶段户口

从省外迁入我省的考生，须符合《关于进一步加强高中阶段

学生学籍、户籍管理，严格普通高考报考资格审查的通知》

（粤招〔2007〕23号文）的规定。 2.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

）普通高中在校生和应届、往届毕业生. （2）应届毕业生之

外的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 （3）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的在

校生和应届、往届毕业生. （4）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

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5）非正常迁移户口的考生。 3.

报名手续 （1）凡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应届毕业

生由学校组织，统一到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办指定



报名点报名。往届毕业生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到户

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办报名。 （2）我省普通高等院校

高职班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报名与普通高考报名同期

进行，并实行网上预报名和报名确认制度。具体报名时间见

《关于做好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和建档工作的通知

》（粤招〔2009〕23号文），逾期不再办理报名手续。凡符

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报名时必须持本人常住《户口簿》和《

居民身份证》。 （3）未取得“专业技能课程证书”，且报

名参加2010年上半年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专业技能课程证

书”考试以及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或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考生，可先预报名。预报名时，须输入

上述证书考试的准考证号。考生取得上述考试合格证书后，

需在5月20日前到原报名点办理报名确认手续，未办理报名资

格确认手续的考生，原预报名数据无效。 4.体检 考生体检时

间、体检要求、收费标准与普通高考考生相同，具体的体检

时间由各地市招办确定。 二、考试科目 2010年，我省普通高

等院校高职班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实行“3 证书

”的招生考试办法。“3”系指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证

书”系指专业技能课程证书，包括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组织

考核和颁发电工证书、电子证书、机械证书、土木工程证书

、化学证书、旅游证书、会计证书、教育基础综合证书、生

物技术基础证书、美术基础证书、音乐综合证书、体育技能

证书，以及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和颁发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证

书、全国英语等级证书。取得上述证书方能获得参加普通高

等院校高职班招生考试的报考资格。 语文、数学、英语三科

考试实行全省统一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7日、8日，各科考试



的具体时间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为准。考生一律凭《

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参加普通高等院校高职班招收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招生考试。考试内容以教育部颁发的中

等职业学校“语文”、“数学”、“英文”三科课程教学大

纲的规定为依据，参照《2010年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招收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语文、数学、英语科考试大纲》的要求进

行命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